養殖漁業公共建設工程申請補助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修正

三、補助公共建設工程項目以下列為限：

（1） 陸上養殖漁業生產區或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海水統籌供水系統工程。

（2） 海水進、排水路系統工程。

（3） 海洋養殖區出海道路工程。

（4） 公用聯絡道路路寬六公尺以上工程。

